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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： 

為激勵學生對勤勞的體認與實踐，期望人人加強生活教育，以養成勤勞的美德，提升校園生

活品質，進而樹立優良校風，特訂定本實施要點。 

二、辦法： 

(一) 人員遴選：以班為單位，每班由導師與同學共同推選出一位「勤勞楷模」代表。 

(二) 薦選時間：於第十四週班會時間實行。【各班也可自行利用其他時間選拔】 

(三) 本要點每學期實施一次。 

(四) 評量標準： 

1. 每天準時到校，不遲到、不早退，確實完成校園環境的整潔工作。【10%】 

2. 熱心且積極參與班上任何團體活動。【10%】 

3. 能主動配合並幫忙班級幹部處理班上的事務。【10%】 

4. 凡事能秉持服務精神，主動協助需要幫忙的同學。【10%】 

5. 對於師長尚未交待的任何事情，都能主動察覺並協助完成。【10%】 

6. 做事不馬虎、謹慎、仔細，且具有認真負責的行事態度。【10%】 

7. 寒、暑假期間，認真執行返校清掃工作。【10%】 

8. 確實完成值日生負責事項，包括資源回收等工作。【10%】 

9. 細心愛惜公物及掃具，並能勤於維護和保養。【10%】 

10. 學期出席記錄盡量為全勤。【10%】 

(五) 獎勵：將安排當選同學與校長合照，頒發獎狀乙紙並公開表揚，以資鼓勵。 

(六) 「勤勞楷模」代表推選產生後，請各班導師協助填寫當選名單，並於班會結束後請班長將名

單送回學務處衛生組。 

(七) 本要點經導師會議討論通過，簽請校長同意後即公佈實施。 

(八)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者，另行補充之。 

 

 

 

 


